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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方案
（模板）







     
单位（盖章）：
     联  系  人 ：
     联 系 电 话：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表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企业性质
	□国企 □民营 □三资 □其他（请注明）

	所属行业
	（根据GB/T 475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填写4位数代码及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获评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时间
	

	企业近三年是否发生过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事故
	□是   □否

	年份
	202X年
	202X年
	202X年

	近3年主营业务
收入（万元）
	
	
	

	近3年能源消费
总量（tce）
	
	
	

	近3年碳排放
总量（tCO2e）
	
	
	

	二、建设目标

	基准年
	
	建设期
	202X年X月至202X年X月

	方案总投资
（万元）
	

	
	基准年
	建设目标

	单位能耗碳排放（tCO2e/tce）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注明单位）
	产品1：XX
...
	

	参照的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名称、标准号及能耗限额标准1级（先进值）或能效标杆水平（注明单位）
	产品1：《XXX》，XX
...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注明单位）
	产品1：XX
...
	

	参照的节水型企业标准名称、标准号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求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企业近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境、质量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未发现存在严重问题，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

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方案编制大纲

一、工作基础
（一）实施主体概况。简述企业的基本信息、发展现状、生产工艺、产品产量和生产经营状况等。
（二）能耗和碳排放现状。简述企业近年能源结构、能源生产（如有）、能源消费、主要资源消耗等情况。分析企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变化情况、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变化情况、主要碳排放设施和排放源、碳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等。
（三）绿色低碳工作基础。梳理总结企业近年来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结构调整、资源循环利用、设备和产品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管理等情况。
二、建设目标
以申报建设的前一年度为基准年，对照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指标体系，计算基准年各项指标数值。确定零碳工厂建设期并提出建设目标，明确零碳工厂建设的路线图、时间表以及不同阶段建设重点等。
三、重点任务
根据建设目标，结合企业发展实际，确定下一步有关重点任务，从工业产品绿色化设计、能源消费低碳化替代、能效水平先进化应用、资源节约集约化利用、低碳工艺系统化升级、生产运营数智化管理等方面提出零碳工厂建设内容。
四、重点项目及经济性分析
根据零碳工厂建设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拟建设的重点项目，阐述项目有关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期限、预期节能降碳效果等），分析项目实施对于企业存量和增量碳排放的影响，说明项目对零碳工厂建设的支撑作用并对项目实施的优先级进行排序。
结合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重点项目内容，测算零碳工厂建设的成本投入和预期经济收益，对项目碳经济性（每减排一吨碳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进行分析。
五、保障措施
提出保障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顺利推进的相关措施。
六、附件
（一）基本条件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营业执照副本；
2.获评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证明材料；
3.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
4.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违法违规相关页面截图；
5.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zxgk.court.gov.cn/）被执行人信息查询页面截图。
6.企业近三年温室气体核算报告（已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企业核算方法采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行业技术规范（截至2026年1月，已有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后续如有更新按最新规定执行），其他企业核算方法采用《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及细分行业相关国家标准（GB/T 32151））。
（二）指标计算过程及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单位能耗碳排放：《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5-1表）、《能源加工转换与回收利用》（205-2表）、《能源生产、销售与库存》（205-6表）、《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如有）。
2.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可再生能源消费凭证（例如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合同、交易结算凭证、绿证（GEC）等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凭证，非电力形式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合同、协议等）。
3.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产品碳足迹报告。
4.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费情况》（205-3表）、对标的现行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或工业领域重点能效标杆水平（标准名称及限额）。
5.通用设备能效水平：设备台账、2级及以上能效的主要通用设备在可对标用能设备中的容量占比。
6.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企业用水情况》（205-4表）、重复用水量证明（如循环水量、串联水量、废水处理回用水量等计量或记录台账）、重复用水设施及关键区域现场实景照片。
7.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统计台账（包含年度产生量、综合利用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等指标计算关键参数信息）、报生态环境部门《工业企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及治理情况》（基101表）（如有）、综合利用证明（如资源化技术方案、工艺流程图等自行利用说明；委外综合利用协议及综合利用单位资质证明、转移量确认单或相关凭证）。
（三）工作成效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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